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冀市监秦处〔2025〕13039225000038号
当事人：北戴河新区遇见美好民宿服务店

主体资质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392MADPRLRH9P
住所：秦皇岛北戴河新区阿那亚8期6组团13号楼402
经营者：林琪

2025年7月12日，我局收到河北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投诉单一份，内容：投诉人入住的民宿提供的洗发水和沐浴露过期时间分别为2023年06月24日和2023年04月20日，均过期超过两年，存在严重健康风险。2025年7月14日，我局执法人员在接到投诉后到秦皇岛阿那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管理的阿那亚8期6-13-402民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发现在该民宿摆放有潘婷洗发露x20230624,柑橘沐浴露Exp2023-04-20，沐浴露Exp：05/25均为过期产品，鉴于上述化妆品已开封使用，不存在流向市场的风险，执法人员当场令秦皇岛阿那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民宿管家代为保管上述涉案物品，并签订了保管协议。2025年7月21日，经局长批准，此案立案调查。

2025年7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对秦皇岛阿那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络科技公司）授权委托人李某进行询问。李某向我局提供了网络科技公司与阿那亚8期6-13-402民宿房东林琪的网签协议一份，并提供了网络科技公司收取林琪打包费的后台截图。协议约定网络科技公司为8期6-13-402提供线下预订、布草、保洁等服务，但洗护用品由该民宿房东自己提供，该民宿实际经营主体是北戴河新区遇见美好民宿服务店。2025年8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北戴河新区遇见美好民宿服务店经营者林琪询问相关情况。林琪自称其是从拼多多APP上购买的沐浴露和洗发水的补充装，自己是出于环保的目的，从前给客人用的洗护用品空瓶没有扔，其本人将补充装洗护用品灌装至民宿经营的洗护用品空瓶内，但每次灌装完没有更新标签。并向我局提供了沐浴露洗发水的购买记录，供货方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当事人与阿那亚民宿管家的聊天记录一份，证明林琪存在用补充装灌装化妆品的行为。为确保证据真实性及责任主体准确，当日经局长审批，将案件名称变更为“北戴河新区遇见美好民宿服务店在经营中使用标签不符合规定化妆品案”。2025年8月15日，经我局执法人员与投诉人联系，投诉人提供的住宿支付记录一份。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阿那亚8期6-13-402民宿的实际经营主体是北戴河新区遇见美好民宿服务店（经营者：林琪）。网络科技公司与当事人签订的协议约定，网络科技公司为民宿提供线下服务，且双方签订的协议明确阿那亚8期6-13-402民宿的洗护用品是由林琪自己提供。北戴河新区遇见美好民宿服务店经营者林琪为消费者提供的洗护用品是其购买的合格日期的补充装灌装至空瓶内。瓶子的外包装日期显示过期，实际瓶内装的是补充装洗护用品，林琪在灌装后没有及时更新标签，造成对消费者的误导。构成在经营中使用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北戴河新区遇见美好民宿服务店在经营中使用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是林琪从拼多多APP购进，向我局提供了进货截图等材料，进货价格累计不超过400元，履行了进货查验。因为当事人购进的化妆品给酒店客人无偿使用，无盈利。当事人未记录销售使用台账，没有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2025年7月12日，我局收到河北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投诉单一份，证明案件来源；
证据二：2025年7月14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现场笔录一份，影音录像，化妆品照片一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的情况；

证据三：秦皇岛阿那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及被授权委托人所作的陈述和行为为职务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证据四：2025年7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对秦皇岛阿那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人李某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李某提供的网络科技公司和房东林琪的网签协议一份，并提供了收取房东林琪打包费的后台截图一份，证明阿那亚8期6-13-402民宿内的化妆品是林琪提供的。

证据五：北戴河新区遇见美好民宿服务店《营业执照》复印件，林琪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本人身份；
    证据六：林琪向我局提供了沐浴露洗发水补充装的购买记录一份，其与阿那亚民宿管家的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当事人货物的来源及林琪存在用补充装灌装化妆品的事实。

证据七：2025年8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北戴河新区遇见美好民宿服务店经营者林琪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佐证当事人的违法事实；

证据八：2025年8月15日，经我局执法人员与投诉人联系，投诉人提供的住宿支付记录一份。证明收款账号为第三方平台。
证据九：2025年8月15日，执法人员提取的北戴河新区遇见美好民宿服务店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信息记录1份，证明北戴河新区遇见美好民宿服务店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内没有处罚信息；

2025年9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直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听证要求，也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当事人从事住宿服务，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美容美发机构、宾馆等在经营中使用化妆品或者为消费者提供化妆品的，应当履行本条例规定的化妆品经营者义务。”。当事人在经营中使用的化妆品标签内容不真实，该行为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化妆品的最小销售单元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内容真实、完整、准确。”的规定。属于在经营中使用标签不符合规定化妆品的违法行为。

本案中，当事人经营化妆品的货值金额不超过400元，且能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能如实提供其进货来源。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事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内没有处罚信息，属于首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并且积极主动配合调查。依据《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十一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四)违法行为情节轻微，社会危害后果较小的;”的规定，本案符合从轻情形。因《河北省化妆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无对应条款。依据《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三十九条第（二）项“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罚款的数额按照下列规则确定:(二)罚款为一定幅度的数额的，减轻处罚应当低于最低罚款数额，从轻处罚应当低于最低罚款数额与最高罚款数额区间的30%，一般处罚应当在最低罚款数额与最高罚款数额区间的30%一70%之间，从重处罚应当超过最低罚款数额与最高罚款数额区间的70%;”的规定。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并可以没收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五)生产经营标签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化妆品。”的规定，决定没收其经营中使用的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并从轻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在经营中使用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决定没收当事人经营的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3瓶，并处罚款12000元。
当事人应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至秦皇岛银行金财支行（账户名称：秦皇岛市财政局）；逾期不缴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25日   


